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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友发来信息借钱
务必先核实再转账
4月14日至20日市区110警情

4 月 14 日 至 20 日 ，市 公 安 局
110 报警服务台共接到群众各类报
警求助和咨询 9598 起。具体情况
如下。

1.市区多发刑事类警情为盗窃
类警情，数量较 4 月 7 日至 13 日有
所下降。

2. 诈骗类警情数量较 4 月 7 日
至 13 日有所上升。不法分子多以
网 上 贷 款 、网 上 刷 单 为 由 进 行 诈
骗。

3. 交通事故数量较 4 月 7 日至
13日有所上升。

【警方提醒】好友发来信息，想
借钱解燃眉之急，你会不会碍于面
子立即转账？如果未经核实就转
账，你有可能落入诈骗陷阱。

4月18日10时许，在我市东城
区某高校上学的魏某收到同学余
某用QQ发来的信息。余某说遇到
点儿事，急需用钱，想向魏某借一
些。魏某信以为真，没有进行核
实，便向对方指定的账户转账。后
来，魏某向余某询问此事，才知道
余某的QQ账号被盗了。

为避免财物遭受损失，市民接
到好友通过微信、QQ等发来的借钱
信息时，切勿急着汇款或转账，一
定要打电话给好友或当面向好友
核实，确认信息真假。在日常生活
中，若发现好友的微信、QQ账号被
盗，请及时告知对方，同时提醒对
方向亲友发出账号被盗提示，以免
亲友受骗。 （董全磊 文彦红）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宋
帆）“整整 6 年没能要回来的钱，你们
一出手就要回来了。真是太感谢你
们了！”4 月 15 日，家住禹州市的柴女
士一大早就赶到魏都区人民法院，把
一面锦旗送到执行法官刘强和网络
查控执行干警马丽娜手上。

柴女士是一名教师，平日对理财
产品不甚了解。2015 年 5 月，家住魏
都区的赵某告诉柴女士，其可以搞到
原始股，原始股价格划算、升值快。
柴女士听信赵某的忽悠，通过支付宝
向赵某提供的银行账户支付了 33600
元，用于购买该原始股。

付过钱后，柴女士多次向赵某索
要原始股的凭证，赵某均以种种理由
进行推诿搪塞。

既然见不到股票凭证，柴女士就
想把自己的钱要回来，但赵某始终不
给。无奈，2020 年 9 月，柴女士将赵
某诉至魏都区人民法院。

受理此案后，该法院依法适用简
易程序进行审理。经法官释法明理，
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调解协议。赵
某承诺于 2021 年 1 月前归还柴女士
33600 元，柴女士则放弃诉讼请求。
然而，到了调解协议约定的日期，赵
某仍不还钱，柴女士遂向魏都区人民

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通过“总对总”网络查控，该法院

网络财产执行查控系统工作人员迅
速排查到赵某的一个银行账户有可
供执行的款项，便迅速冻结该账户，
并及时将案款扣划到法院账户。在
核实了柴女士的身份信息后，该法院

“第一时间”将案款发放给柴女士。
自己要了 6 年都没能要回来的

钱，法院这么快就要回来了，柴女士
激动之余赶紧制作了一面锦旗送到
该法院。这是她第一次见到负责此
案的执行干警，因为从立案到执行，
所有程序都在网上进行。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张
汇涛）4 月 17 日上午，家住禹州市古
城镇的马某走进禹州市公安局古城
派出所，将一面锦旗送给该所民警，
感谢民警不远千里为他追回 3000 元
损失。

事情要从 2 月 24 日说起。当日
19 时许，马某到古城派出所报警，称
其名下一张信用卡被盗刷 3000 元。

该所副所长张运龙与马某详细
沟通，排除了其信用卡、身份证等曾
丢失的可能。马某说，他曾去过陕西

省宝鸡市，在当地一家工厂办理信用
卡和 POS 机。不过，他只知道联系人
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不清楚其他信
息。

按照马某提供的线索，张运龙和
同事经过多方努力，采取多种侦查手
段，最终确定犯罪嫌疑人李某的身份
信 息 ，并 对 李 某 上 网 追 逃 。 4 月 14
日，李某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西
安市公安局民警抓获。得知此消息，
张运龙带领民警张保成、辅警沈振茂
等星夜兼程，驱车 600 多公里赶到西

安市，将李某押解回禹州。
经讯问，李某对盗刷他人信用卡

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据李某供述，
其在宝鸡市为马某办理信用卡时，趁
马某不备，将马某的一张信用卡同其
使用的手机进行绑定。后来，其在西
安 市 通 过 POS 机 从 该 信 用 卡 刷 出
3000 元钱。

一拿到李某退还的 3000 元钱 ，
张运龙就联系马某，告知其损失已经
追回。得知这个消息，马某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耳朵。

本报讯（记者 李小娟 通讯员 刘
少玄）自己丢了东西，就偷别人的东西
来弥补损失，被发现后又把人打伤。4
月 21 日，记者从禹州市人民法院获悉，
此案已宣判，被告人石某、董某犯抢劫
罪，均被判处有期徒刑 3 年、缓刑 4 年，
并处罚金 2000 元。

石某现年 57 岁，家住建安区，常年
在禹州市小吕镇某村承包土地，通常
种植玉米、瓜果等农作物。2020 年 10
月初，石某种植的玉米被偷。他气愤
不已，遂找到帮工董某，商议怎样弥补
自己的损失。二人商议的结果不是报
警，而是去偷别人的玉米。

2020 年 10 月 3 日 3 时许，石某、董
某驾驶三轮摩托车来到禹州市张得镇
张 西 村 ，盗 窃 高 某 承 包 地 里 的 玉 米 。

高某发现后，立即驾车拦住二人。石
某、董某将高某打倒在地，然后驾驶三
轮摩托车逃离现场。

案发后，警方很快将石某、董某抓
获 。 二 人 对 自 己 的 犯 罪 事 实 供 认 不
讳。经鉴定，高某的伤情为轻微伤。

今年 3 月，禹州市人民法院公开开
庭审理了该案。在案件审理过程中，
石某、董某的家属积极赔偿高某的损
失，并取得了高某的谅解。法院认为，
石某、董某在盗窃他人财物后逃跑的
过程中使用暴力手段，致使被害人轻
微伤，已构成抢劫罪，系共同犯罪。

【法官说法】
也许有人会疑惑，为什么石某、董

某明明是去盗窃，最后怎么变成抢劫

了？“其实，盗窃和抢劫都具有非法占
有的目的，但盗窃罪与抢劫罪有本质
区别。”此案主审法官袁丹丹说。

袁丹丹介绍，盗窃罪采用秘密窃
取的手段，抢劫罪主要体现在使用暴
力手段；盗窃罪侵犯的是单一客体，即
财产权，而抢劫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
即财产权和人身权。犯罪嫌疑人在实
施盗窃过程中，如被人发现，当场使用
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的，应当认定为
抢劫罪。

本案中，石某、董某在盗窃玉米的
过程中，已被财物所有人发现并制止，
但二人并未就范，而是使用暴力手段
制伏被害人后，抢走财物。从双方发
生冲突并使用暴力手段起，盗窃行为
已经转化为“抢”。

我市公安机关

开展吸毒人员“大收戒”
百日会战专项行动
本报讯（记者 董全磊 通讯员

王东方）4 月 5 日起，我市公安机关
开展吸毒人员“大收戒”百日会战
专项行动。记者昨日从市公安局
获悉，该行动开展以来，全市传统

“盗抢骗”犯罪及盗窃“三车”（电动
车、摩托车、自行车）犯罪发案量环
比分别下降 15.13%、31.38%。

市 公 安 局 部 署 开 展 吸 毒 人 员
“大收戒”百日会战专项行动，旨在
有效遏制传统“盗抢骗”犯罪及盗
窃“三车”等犯罪多发的态势。为
推动该行动扎实、有效开展，市、县
两级公安机关均成立由“一把手”
挂帅的领导小组，抽调精干力量组
建工作专班。全市划分 9 个战区，
市 公 安 局 领 导 分 包 督 战 、分 片 包
干，层层传导压力、级级压实责任。

行动中，我市公安机关全警动
员，进社区、进村居、进场所，对登
记 在 册 的 吸 毒 人 员 逐 一 核 查 、检
测，全面掌握其现状；各警种、各部
门强化“合成作战”，综合运用多种
侦查手段，实现对涉毒违法犯罪全
方位、全过程、全链条精准打击。

市公安局实行“日通报、周排
名、月讲评”机制，以严考核、严督
导确保该行动走深、走实，对勤勉
负责、工作扎实、成绩突出的部门
或个人，及时进行表彰、奖励。

据统计，该行动开展以来，全
市公安机关已查获吸毒人员 68 人，
侦 破 贩 毒 案 件 3 起 ，带 破 盗 窃“三
车”案件 28起。

一线调研
4 月 19 日下午，鄢陵县委书记、

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小组组长
李东岭（左一）带队到鄢陵县人民检
察院，采取查阅工作台账和相关资料
的方式，调研、指导政法队伍教育整
顿工作，并对查纠整改环节进行部
署，推进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走深、走
实。 袁飞摄

【我为群众办实事】

法院网络查控执行给力

6年没要回来的钱“秒到账”

群众信用卡被盗刷 民警多方侦查帮其追回

“盗窃”路上转化为“抢劫”他们的行为得不偿失


